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
台內地字第1140261234號

一、有關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與「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六項非

信託業之受託人資訊申報更新申報及信託地位揭露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辦理資訊申

報、更新申報及主動揭露信託地位之方式如下：

（一）信託資訊申報及更新申報：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擔任受託人時，應填具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規定之信託資訊申報書」

（如附件一）於信託關係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部進行申報；資訊發生

變更時，應填具「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規定之信託

資訊更新申報書」（如附件二）於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部更新申報資

訊。

（二）信託地位主動揭露：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擔任受託人，並以信託財產與金

融機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單筆或累計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之臨時性交易，應於業務關係建立後或

臨時性交易完成後五個營業日內主動以書面表明受託人與委託人之姓名及身

分資訊，向該金融機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揭露其在信託中之地位，

並檢附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

部　　長　劉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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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規定之 

信託資訊申報書 

一、身分資訊及基本資訊： 

(一) 

受 

託 

人 

 

1. 地政士姓名、不動產經紀業

商業名稱與其負責人姓名或

公司(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 

 

2. 地政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不動產經紀業商業稅籍

編號及其負責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公司(法人)統一

編號 

 

3. 地政士戶籍地址、不動產經

紀業商業所在地及其負責人

戶籍地址或公司(法人)登記

地址 

 

4. 地政士、不動產經紀業商業負

責人或公司(法人)國籍 
 

5. 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商業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 
 

6. 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商業

負責人現居地址 
 

(二) 

委 

託 

人 
 

1. 自然人姓名、商業名稱與其

負責人姓名或公司(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2. 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商業稅籍編號及其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

司(法人)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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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人戶籍地址、商業所在

地及其負責人戶籍地址或公

司(法人)登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人或公司

(法人)國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出生年

月日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現居地

址 
 

(三) 

受 

益 

人 
 

1. 自然人姓名、商業名稱與其

負責人姓名或公司(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2. 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商業稅籍編號及其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

司(法人)統一編號 

 

3. 自然人戶籍地址、商業所在

地及其負責人戶籍地址或公

司(法人)登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人或公司

(法人)國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出生年

月日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現居地

址 
 

(四) 

□ 

最終有

1. 自然人姓名、商業名稱與其

負責人姓名或公司(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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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

信託之

自然人 

□ 

信託代

理人 

□ 

信託服

務業者 

 

2. 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商業稅籍編號及其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

司(法人)統一編號 

 

3. 自然人戶籍地址、商業所在

地及其負責人戶籍地址或公

司(法人)登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人或公司

(法人)國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出生年

月日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責人現居地

址 
 

二、信託契約基本資訊： 

(一) 信託目的 

 

(二) 簽訂契約之日期  

(三) 信託存續期間  

(四) 信託財產種類(可複選)： 

□ 不動產   □動產  □金錢  □有價證券  □其他:             

 

 

申報人(受託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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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申報人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商業負責人者，請依下列優先順序擇

一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國民身分證 (2)戶口名簿 (3)戶籍謄

本。 

2. 不動產經紀業公司(法人)請檢附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公司設立、變更

登記表或其抄錄本之影本。 

3. 不動產經紀業商業請檢附商業登記機關核發之商業登記抄本之影本或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之證明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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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規定之信託 

資訊更新申報書 

壹、 本部備查申報信託資訊書函字號(如無免填) ：  

貳、 更新資訊 

一、身分資訊：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一) 

受 

託 

人 

 

1. 地政士姓名、不動

產經紀業商業名

稱與其負責人姓

名或公司(法人)

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 

  

2. 地政士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不動

產經紀業商業稅

籍編號及其負責

人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公司(法

人)統一編號 

  

3. 地政士戶籍地址、

不動產經紀業商

業所在地及其負

責人戶籍地址或

公司(法人)登記

地址 

  

4. 地政士、不動產經

紀業商業負責人或

公司(法人)國籍 

  

5. 地政士或不動產

經紀業商業負責

人出生年月日及

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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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政士或不動產

經紀業商業負責

人現居地址 

  

(二) 

委 

託 

人 
 

1. 自然人姓名、商業

名稱與其負責人

姓名或公司(法

人)名稱及其代表

人姓名 

  

2. 自然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商業

稅籍編號及其負

責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公司

(法人)統一編號 

  

3. 自然人戶籍地址、

商業所在地及其

負責人戶籍地址

或公司(法人)登

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

人或公司(法人)國

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出生年月日

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現居地址 
  

(三) 

受 

益 

人 
 

1. 自然人姓名、商業

名稱與其負責人

姓名或公司(法

人)名稱及其代表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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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商業

稅籍編號及其負

責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公司

(法人)統一編號 

  

3. 自然人戶籍地址、

商業所在地及其

負責人戶籍地址

或公司(法人)登

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

人或公司(法人)國

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出生年月日

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現居地址 
  

(四) 

□ 

最終

有效

控制

信託

之自

然人 

□ 

信託

代理

人 

□ 

信託

服務

1. 自然人姓名、商業

名稱與其負責人

姓名或公司(法

人)名稱及其代表

人姓名 

  

2. 自然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商業

稅籍編號及其負

責人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公司

(法人)統一編號 

  

3. 自然人戶籍地址、

商業所在地及其

負責人戶籍地址

或公司(法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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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記地址 

4. 自然人、商業負責

人或公司(法人)國

籍 

  

5.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出生年月日

及出生地 

  

6. 自然人或商業負

責人現居地址 
  

二、信託契約基本資訊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一) 信託目的 
  

(二) 簽訂契約之日期   

(三) 信託存續期間   

(四) 信託財產種類(可複選)： 

□不動產 □動產 □金錢 

□有價證券 □其他:        

  

 

 

更新申報人(受託人) ：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1. 申報人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商業負責人者，請依下列優先順序擇一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國民身分證 2.戶口名簿 3.戶籍謄本。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051期　　20250320　　內政篇



2. 不動產經紀業公司(法人)請檢附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其抄錄本。 

3. 不動產經紀業商業請檢附商業登記機關核發之商業登記抄本之影本或商業所

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之證明書影本。 

4. 更新前資訊請全部填寫，更新後資訊僅就更新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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